黑龙江省化工（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承诺书（样式）
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防止事故发生，我代表本单位郑重承诺：
（一）根据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并严格落实到位；

（二）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分管安全负责人、分管生产负责人、分管技术负责人具有一定的化工专业知识或者相应的专业学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国民教育化工化学类（或安全工程）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者化工化学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保证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安全管理职责；

（三）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依法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按要求持证上岗。告知从业人员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危害因素、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措施；
（四）依法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演练，落实各项应急措施；
（五）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规定佩戴、使用；

（六）依法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七）杜绝违章指挥、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的现象发生；
（八）加强生产现场安全管理，定期组织安全检查；

（九）建立健全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定期开展风险辨识、排查事故隐患，对排查出的风险，及时制定管控措施，对排查出的事故隐患，及时进行整改，重大隐患及时上报属地应急管理部门；

（十）保证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资金投入，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专门用于改善安全生产条件。

（十一）涉及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装置装设自动化控制系统。涉及危险化工工艺的大型化工装置装设紧急停车系统。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化学品的场所装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介质泄漏报警等安全设施；

（十二）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单位根据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生产、使用工艺（方式）或者相关设备、设施等实际情况，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监测监控体系，完善控制措施；

（十三）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

（十四）自觉接受应急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上述承诺事项落实情况，将于每年12月底报送属地应急管理局。若本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或发生其他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欢迎社会公众对我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

                                        

                           主要负责人：

                           承诺单位：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